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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2019大陸台商小型座談活動」(秋節 )
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彙整表

陸委會 108年 11月 4日

台商建議事項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一、 「禁止中共代理人」修法相關建議
(一 ) 日前剛完成「國安五法」修法，現

在再提案修法是否有急迫性？不修

就會危害國家生存嗎？有很多狀況

不容易斷定，請政府審慎思考以下

問題：

1.台企聯的主管機關是大陸民政部及
國台辦，如何界定台企聯有沒有參

與大陸的組織？

2.兩岸通婚頻繁，大陸配偶如果是共
產黨員，是否認定這個台灣人支持

中共國家機關？如果第二代在大陸

出生沒有申請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只持有大陸身分證，甚至加入共青

團，他們是中共代理人嗎？

3. 許多台灣教授赴大陸國立大學授
課，若要申請大陸「千人計畫」進

行學術交流，這樣會不會成為中共

代理人？如何認定？

4. 許多台商參與或投資大陸國營企業
股份，算不算支持大陸組織？

5. 台商的聯貸案如果與大陸的國企有
關算不算有合作關係，該如何界

定？

6. 協助安排台生赴大陸證期會、上交
所等單位實習，台生到底能不能

去？

7. 協助台灣農漁民在大陸銷售農漁產
品，透過國營企業的體系通路銷售，

這樣算不算資匪？

8. 台商若被要求參加大陸「敵對團體
的國慶」或其他慶典，要如何解讀？

(二 ) 希望政府不要立惡法，讓台商能夠
安心回家、免於恐懼，懇切希望政

府挽回台商的心，使台商真正感受

回到家的溫暖，可以安心投資。

陸委會

海基會

1. 立法部門就反中共滲透修法業提出多項法案，本會
將持續聽取各界意見，配合立法院立法程序：

(1) 近年中共以「銳實力」對民主社會進行滲透與分
化，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先進民主國家，對於

境外勢力滲透影響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干預民

主政治正常運作的情形，也紛紛採取法制作為極

力防制。

(2) 眾所周知中共對台滲透非常嚴重，相關強化防範
中共對台滲透干預的法案，政府會持續彙整專家

學者及各界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期待可以形成

妥適周延的立法，有效對應中共的滲透干預行為。

2. 陸委會將持續強化對外溝通說明，化解各界疑慮
(1)政府的修法，並非針對哪一類群的對象，而是針
對中共的滲透行為，以導正交流秩序，陸委會將

持續強化對外溝通說明，以化解各界的疑慮。

(2) 在 9月 12日及 14日海基會辦理之台商秋節座談
及聯誼活動，陸委會已向台商說明，政府保證，

正當做生意的台商都不會受到影響，相關修法與

商業實務上行之有年的商業代理無關，絕對不會

影響正常的商務運作，也不會有限制中國大陸台

商投資經營及權益的問題，更沒有入罪台商的問

題，請台商朋友放心。為使台商充分了解政府立

場，陸委會及海基會將持續與台商溝通。

1. 針對中共政治代理人修法乙事，海基會在這段期間
透過各種管道及場合廣泛聽取台商的聲音與意見。

2. 所謂「禁止中共代理人」在實質面上指的是「政治
代理人」，是針對媒體或特定團體，不是針對台商，

政府絕對相信台商是愛台灣、是為兩岸做事。

3. 海基會已在第一時間向政府高層及黨團反映台商意
見，陸委會及民進黨立院黨團也都相當重視。修法

是一個嚴謹的過程，政府不會倉促立法，請台商一

定要放心，海基會關心台商的處境，也尊重立法院

的職權，必要時將隨時向主管機關及立法院溝通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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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建議事項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三 ) 台商尊重海基會，希望海基會也要
支持台商，維持20多年來的情誼，
不要幫助個別政黨做傷害台商的

事。「禁止中共代理人」的修法是

沒有必要的事，建議不要做。若真

要修法，希望明確條文內容，不要

讓台商輕易踩到這條線。

(四 ) 「禁止中共代理人」的修法是對台
商的歧視。台商是為兩岸、為中華

民國創造經濟奇蹟的實質貢獻者，

這件事情應該連提都不要提，對台

商不要有非善意的行為。

(五 ) 「禁止中共代理人」的修法是封殺
台商，非常不智。所有大陸台商都

心驚膽跳，何謂「代理人」?草案
解釋含糊，範圍難以界定。若成

立，等於回到戒嚴時代。盼望海基

會、陸委會協助反映台商心聲。

(六 ) 兩岸交流要長長久久，不應過度刺
激，無事變有事。「代理人」議題

最好不要、也別再討論，以免演變

成政治議題，傷害台商。

(七 ) 現階段台商在大陸的經營及活動，
透過兩岸條例及相關法令都規範的

很清楚，台商也一直都很守法，當

初限制台商不能當政協代表，我們

就不當，但為了能替台商及在大陸

的台灣人發聲，改任特聘委員。

「禁止中共代理人」修法規範不明

確也沒有必要性，應撤案。

(八 ) 感謝海基會在大陸居住證、中共代
理人這些事件上做的努力。美中貿

易戰下，台商經營更加艱難，更需

要娘家照顧。台協幹部為了維繫兩

岸交流，出錢出力。希望政府不要

因政治角力，把台商當作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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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明年選舉及春節兩岸航班及機票
優惠相關建議

希望海基會及政府可以協助處理明

年的大選及春節期間往返兩岸的機

位、機票價格問題，讓二者可以掛

勾處理，提供優惠措施，方便台商

順利回到台灣。

陸委會 1.中華民國是自由民主國家，政府歡迎台商回台投
票，行使憲法賦予的公民基本權利；另對於兩岸航

空公司商業機制運作，基本上在不違反我方法令，

主管機關與陸委會均將予以尊重。

2.政府再次正告中國大陸，落實「不介入台灣民主選
舉」的承諾，不要以任何形式企圖影響台灣民主選

舉。

3.至於明年兩岸春節加班機也將循例由兩岸民航主管
部門透過空運小兩會進行聯繫與協調，相信主管機

關未來會對外儘早公布，俾利明年春節返鄉行旅等

安排。 

交通部 1.有關兩岸航班方面，目前除依兩岸空運補充協議執
行之客運定期航班、不定期旅遊包機及季節性旅遊

包機外，雙方並循例於春節期間安排加班機。未來

民航局將依兩岸政策及海基、海協兩會共識，配合

辦理相關事宜。

2.至有關兩岸航班票價方面：
(1)目前已針對上海及北京等熱門航線票價訂有新台
幣 15,000元及 17,000元之上限，至其餘航線則由
航空公司考量市場供需、淡旺季期間及營運策略

等因素訂定各種票價。

(2)為因應春節返鄉需求，民航局於春節加班機亦將
循例要求國籍航空公司配合比照往年提供優惠，

如：紅眼航班票價不超過年票 6折，非紅眼航班
之杭州、無錫、寧波、深圳航線不超過年票 85折，
其餘航線不超過年票 7折。(註：以上票價以台
灣出發價格為基礎，未含機場服務費及燃油附加

費。)
3.另倘各公司行號或團體有大量機位需求，亦可逕洽
航空公司商談優惠方案，此作法因屬一般商業操作

模式，爰予以尊重。

海基會 為服務台商會員，過去每逢春節或是選舉，台企聯及

各地台協多會希望海基會協助向國內航空主管機關及

民航業者反映，要求提供足夠機位及爭取優惠票價等

類似訴求。返鄉及投票都是公民的權利，海基會會積

極向主管機關及相關業者反映，積極協助台商返台投

票及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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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陸台商處分第三地控股公司所得
匯回的課稅認定問題

早年在戒急用忍的背景下，多數台

商是透過第三地 BVI境外公司投資
大陸公司。現在透過結束第三地投

資的方式，間接結束掉大陸投資，

而盈餘也已依規定在匯出大陸前繳

納 10％企業資本利得。惟就台灣
賦稅法律角度來看，第三地境外公

司不管是利潤分配還是股權轉讓，

都屬於海外所得，資金匯回台灣的

時候，就會造成重複課稅的情況。

在兩岸租稅協議遲未生效的情況

下，相信這應不是個案，建議財政

部以頒布「解釋令」的形式處理，

讓台商不再有重複課稅的困擾。

財政部 1. 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 24條第 2項規定，台灣地區
法人 (下稱台商 )經由在第三地區投資設立之公司
或事業轉投資大陸地區，自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取

得之投資收益中屬源自大陸地區投資收益部分，視

為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併同台灣地區所得課徵所

得稅。但該部分大陸地區投資收益在大陸地區及第

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

2. 台商處分第三地區公司股權之所得，依所得稅法第
8條第 7款及「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認定原則」第 8點規定，應屬第三地區來源所
得，非屬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不適用上開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 24條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扣抵大陸地
區已納稅額相關規定。基於租稅法律主義，尚不得

以解釋令處理。

3. 台商經由在第三地區投資設立之公司或事業在大陸地
區從事投資，其第三地區公司盈餘分配且將資金匯回

台灣，符合「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規

定者，可適用該條例優惠稅率課稅，併予敘明。

四、 108年度新課綱上路後，部分台商
子弟學校教材採認事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是大陸第一所使

用台灣教材、台灣師資，與台灣教

育體制完全銜接的學校。集幼稚

園、國小、國中、高中一體，現有

就讀學生約 2,500人。108年學期
新課綱上路後，部分台商子弟學校

（據了解，應為華東台校）教材無

法通過中國大陸當地教育局的審核

（歷史、地理、公民等科目），教

員只能使用自編教材作為補充，才

能夠趕上新學期教學使用，請政府

重視並協助解決教材問題。

教育部

陸委會

1. 依教育部大陸地區台商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第 19
條規定：「大陸地區台商學校課程之實施，依台灣

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

定，選用本部審定合格或編定之教科圖書，如有刪

修，應報本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備查。經刪修之

教材，為維持學生受教之完整性，學校應有妥適之

補救教學措施。」

2. 查 3所台商學校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科書與自編
教材 (社會科 )均已通過陸方審認，並報經教育部
同意備查。

3. 針對陸方審認刪修 3所台校教材乙節，教育部業函
請 3校秉持「寧刪不增」、「不被矮化」等原則辦
理教學，如影響學生學習或無法達成教學目標時，

應由教師透過課堂講授、自編補充教材及學生暑期

返台參加課程學習活動等方式補救，俾維護學生學

習內容及品質，並與 3校保持聯繫，提供必要之相
關協助。

1. 教育部及陸委會已對外說明，108課綱係基於教育
專業，呈現學科多元與宏觀視野，完全沒有所謂

「去中國化」之問題，也呼籲陸方摒除政治思維，

勿挑起兩岸對立，進而影響台商子女受教權益。

2. 目前 3所台校使用自編教材授課之相關情形，陸委
會已會同教育部瞭解並研議因應。後續如有返台接

受補充教學等相關需求，陸委會亦將與教育部、海

基會全力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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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兩岸關係相關建議
(一 ) 兩岸相互交流對台商及台灣的經濟

都相當重要，希望政府不要有意識

形態，不必然要把大陸當敵人，只

要兩岸和平穩定交流，就會有助台

灣和平永續發展。

陸委會 1. 政府的兩岸政策立場清晰一貫，致力維護台海和平
穩定，持續推動兩岸健康有序交流，據本會長期民

調，此一立場獲得台灣主流民意高度肯定。反觀北

京當局年初提出「習五條」，意圖以「一國兩制台

灣方案」改變兩岸現狀，藉由文攻武嚇，加大對台

施壓與分化，破壞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成為對台

灣最大的威脅來源。

2. 兩岸關係發展雙方均有責任，雙方也必須以保障人
民福祉權益為依歸，尤其是對岸應放棄強迫台灣接

受「一國兩制」的僵化思維與意識型態。政府將遵

循總統「指導綱領」應處中共對台負面作為，也呼

籲對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客觀事實，透過溝通對

話，化解分歧，創造兩岸務實互動空間。

(二 ) 台灣青年與大陸青年應該密切交
流，特別是大學生，政府應該重視

青年交流，增進彼此的認識。

陸委會 為促進兩岸青年學生相互瞭解及充分互動，陸委會長

期持續辦理「台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兩岸法

律研究生論壇交流」、「兩岸青年和平工作坊」等兩

岸青年學生交流相關活動，邀請在台就學陸生或中國

大陸重要大專校院學生參加，鼓勵中國大陸青年與我

學生相互切磋學習，體驗台灣自由、多元、人權、法

治的社會價值，讓兩岸學生瞭解並尊重彼此社會的異

同，培養提升民主素養。

教育部 教育部向來鼓勵對等互惠之兩岸教育交流，將持續配

合陸委會、海基會等相關部會辦理兩岸學生青年交流

活動。


